
近日，一名自称属
于扬州市宝应县的网友

“乐乐”在扬州市人民政
府网站“寄语市长”频道
留言：你好，由于生活压
力较大，咨询下公务员
利用周末时间送外卖是
否违纪？

相关截图热传，引
起网友对公务员待遇的
讨论。

1月16日14时许，

宝应县纪委在上述网站
回复称：公务员如因生
活困难，利用周末时间
送外卖，原则上不构成
违反党的纪律，但作为
公务人员应当向组织上
报告有关情况，并不得
影响本职工作的开展。
同时，对于确实困难的
公务人员家庭，相关党
组织和所属单位应给予
关心慰问。

公务员下班送外卖是否违纪？
纪委官方回应了

2016年5月中旬，
安徽歙县王村镇一名
副镇长因病导致生活
遇困，在滴滴注册成为
车主。

这位副镇长某天准
备到县委党校参加9点
半的会议，顺路拉了趟

“专车”，结果被人发现
举报了。到被举报时，
他已经拉了359单了，
毛收入两三千元。举报
者不仅报告了警察，还
通知了纪委。

根据媒体的报道，
副镇长开专车事出有
因，他之前因腿部风
湿疾病等治疗了较长
时 间 ，前 后 花 费 了
15000余元，钱大多是
借的。门诊不能走医
保，养孩子、还房贷，
还要还借款，手头确
实比较紧。

这则新闻很快引起
舆论热议。从法理上
看，公务员兼职属于违

纪违规行为确实有法有
规可依。《公务员法》第
五十三条明确规定，公
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
营利性活动，不得在企
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
兼任职务。

从“法纪”的角度来
说，没有规矩，不成方
圆。对于此前出现的部
分公职人员利用公务员
身份在企业或营利性组
织兼职（任职），担任独
董、董事等行为，确实应
该以刚性的法律法规来
进行约束。

但从情理的角度来
看，如果利用业余时间，
不利用公务员身份通过
从事合法劳动来增加收
入的行为，是否违规违
纪却值得商榷。

副镇长开滴滴贴补
家用被媒体曝光后，大
多数网友不仅没有谴
责，反而对其表示了同
情、理解，甚至声援。

开专车的副镇长被纪委查了
网友却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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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舞阳县供电公司
对“学习强国”手机软件安装使用
情况进行再布置、再动员，晒出党
员学习积分。该公司领导高度重

视此项工作，层层召开动员会，号
召全体党员下载“学习强国”手机
APP客户端应用平台，确保全员
登录，全员覆盖，每天按要求参加

不低于30分的积分知识学习。各
党支部纷纷行动、组织党员当前
要以学习全国“两会”为重点，结合
公司和电网发展实际，利用党员

碎片化时间主动在平台上进行理
论学习、视频观看、网上答题，了解
国家大事、经济等内容，自觉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党员
同志积极参与，利用掌上课堂主动
学习、自觉学习，丰富理论知识，提高
自身素质。① 薛俊峰 胡海洋

公务员周末送外卖是否违纪？
纪委：原则上不违纪，但要报告

▶近几年，关于公务员兼职是否违纪的话题多次引起舆
论热议，也引发了网友对公务员待遇的讨论。那么，党员
干部下班后送外卖、开专车、借款给他人收取正常利息、
出租店面收取租金等行为究竟有没有违纪？一起来看！

舞阳县供电公司：掀起“学习强国”平台应用高潮

实践中，对何为构成违
纪行为的“违规从事营利活
动”，一直存在认识上的困
惑。如，有观点认为，党员干
部只要是工资以外的收入，
包括下班后送外卖、借款给
他人收取正常利息、出租店
面收取租金等均属于违规从
事或参与营利活动。

这种观点没有准确把握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的主要精神，简单机械地理
解条文。认定违规从事营利
活动，必须以违反有关规定
为前提，要对“营利活动”作
限制性、实质性的解释，而不
能简单地将一些日常经济行
为混同于违规从事营利活
动。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
两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是从事营利活动构成
违纪的前提必须是违反有关
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第九十四条和修订后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第五十九条均设置了“违
反有关规定”的前置条件。

“有关规定”主要是指现行有
效的党内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法律法规，如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
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
定》（1984 年 12 月 3 日）《关
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
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
（1986 年 2 月 4 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党政机关兴办经济实体和
党政机关干部从事经营活动
问题的通知》（1992年6月26
日）《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
定》（2001年4月3日）等。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务员法》第四十四条
规定了公务员不能违规兼
职、不能违规领取兼职报酬；

第五十九条规定，公务员不
得“违反有关规定从事或者
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
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
务”。此处有两点需要注意，
一是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
九条规定与2005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
三条规定相比，增加了限制
性用语“不得违反有关规
定”，与党纪处分条例中关于
党员干部不得违规从事营利
活动的规定相一致，可有效
避免实践中人为加码和扩大
化现象，需认真领会。二是
2017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出台了《关于支持和鼓
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
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人社部
规〔2017〕4号），支持和鼓励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与
本单位业务领域相近企业、
科研机构、高校、社会组织等
兼职，或者利用与本人从事
专业相关的创业项目在职创
办企业；支持和鼓励事业单
位专业技术人员离岗创新创
业，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可以带着科研项目和成果离
岗创办科技型企业或者到企
业开展创新工作。据此，事
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按有关
政策兼职、创业，不应被视为
违规从事营利活动。

二是关于“营利活动”的
含义或界定。“营利活动”可
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
党员干部参与的活动或参加
的组织所从事的活动是以营
利为目的，二是参加的活动
或参加的组织的收入在成员
中进行分配。党规党纪、法
律法规禁止党员干部违规参
与营利活动或在企业和营利
性组织中兼任职务，但并不
是禁止他们的一切经济行
为。在执纪中，应当将营利

性质浓厚的商业行为与一般
社会观念认可的经济行为作
适度区分，不能简单地认为
只要党员干部实施经济行为
就是违规从事营利活动。
如，公务员（《证券法》第四十
三条规定的证券交易所、证
券公司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的从业人员、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参与股票交易
的其他人员除外）可以依照
规定在证券市场上进行申
购、买卖股票等有价证券，但
是不准其参与上市企业的日
常经营管理活动等；党员干
部将其个人通过合法收入购
买的门店长期出租给他人收
取租金，在不影响公正执行
公务的情况下，只能算作一
种简单的经济行为。党员干
部既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者和服务者，也是一个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亲历者和参
与者。纪检监察机关在适用
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兜底条
款时，必须从党内法规、法律
法规立法本意上进行把握，
即为了防止公职人员边做

“官”、边经商，公私不分，利
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谋取
私利，破坏社会公平。对违
规从事营利活动进行界定时
必须保持谦抑性，其实施的
行为应与《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第九十四条第一
款列举的五种情形的危害性
具有实质相当性，而不宜把
一些日常经济行为简单等同
于违规从事营利活动。最
后，本文只是对“违规从事营
利活动”认定在客观方面的
概括性把握，至于党规党纪
和法律法规等对相关主体
（如事业单位人员、国有企业
领导人员、离退休或辞去公
职的人员等）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收入低”曾被媒体评为
是基层公务员的三大困境之
一。现实中，陷入生活困难
的基层公务员并不在少数。

越来越多类似的新闻，
也提示我们多关心一下基层
公务员群体的生存状态——
他们的待遇是否合理？是否

有特殊困难？去年，中办印
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
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
意见》就提出，要给基层干
部，特别是工作在困难艰苦
地区和战斗在脱贫攻坚第一
线的干部更多理解和支持，
主动排忧解难，在政策、待遇

等方面给予倾斜。
顶层设计已有，各地还

需尽快细化实施，让基层公
务员拥有真切的“获得感”，
能够安心、安身、安业。毕
竟，“送外卖”“开网约车”，都
只是权宜之计。

据半月谈微信公号

释疑
不能简单地将日常经济行为混同于违规从事营利活动

声音
让基层公务员拥有真切的“获得感”


